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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 德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顺职院人字〔2018〕44 号  

关于印发《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技能大师 

工作室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党政管理机构、教学机构、教辅机构、科研机构：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已经党

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组织人事处         

                                2018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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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

和《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强学校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建

设项目的规范管理，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确保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技能大师

工作室（以下称“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技能大师是指某一行业（领域）技能拔尖、技艺精湛并

具有较强创新创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高技能人才。 

本办法所指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是依据申报条件要求，经学校评审或者

认定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本办法所指项目资金包括学校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经费、学院专业建设

资金、政府行业企业支持资金、自筹资金等。  

第三条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要与区域及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结合，主要

围绕地方重点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行业（领域）组

织实施。 

第四条 技能大师工作室主要依托省市区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公布的高技能

人才，在技能含量较高的行业和大中型企业工作的高技能人才，以及部分掌握传

统技能、民间绝技的技能大师建设。 

第五条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要功能是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带徒传技、技

能攻关、技艺传承、技能推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面向企业、行业员工及相关人

员开展培训、研修、攻关、交流等活动，将技术技能革新成果和绝技绝活加以推

广、传承。 

第二章  项目申报与评审 

 第六条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数量根据学校人才培养实际需要确定。申

报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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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技能大师的条件。技能大师应当是某一行业（领域）技能拔尖、技

艺精湛并具有较强创新创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高技能人才，在带徒传技方面经

验丰富，身体健康，能够承担工作室日常工作。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区级及以上各级各类名师、专家工作室主持人； 

 2．获得获得省级以上技术能手称号或具有高级技师（一级）以上职业资格，

具有 8年以上本行业（领域）工作经验，积极开展技术技能革新，取得有一定影

响的发明专利或创造，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3．具有一定的绝技绝活，并在积极挖掘和传承传统工艺上作出较大贡献。 

（二）具有技术技能人才团队。技能大师工作室拥有一支由不少于 5 人组成

的技术技能人才团队，成员应是技能高超、业务精湛的高技能人才或专业技术人

才。 

（三）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依托重点专业、专业群进行建设。技能大师

工作室所依托专业获得国家、省示范性专业、品牌专业、重点专业等称号，能够

为技能大师工作室提供相应的场所、设施、设备在内的必要工作条件。 

第七条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及推荐程序： 

（一）组织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下发通知。通知中明确申报条件、名额

及要求。 

（二）个人申报。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人提出申请，填写《顺德职业技术学

院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项所在部门提出申请。 

（三）二级学院审核推荐。二级学院应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审核把

关，推荐候选项目，并向组织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报送有关材料。   

（四）组织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组织形式审查、专家评审。 

（五）审定、公示。学校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专家评审通过人选名单进行

审定，并公示。 

第八条 已获批的顺德区及以上技能类专家工作室认定为校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 

 

第三章  项目资金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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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学校给予每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5-10万元的建设项目资金，建设期

3年，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技能大师工作室技术技能创新研发与活动开展，如创新

研发、学习研究、技能交流推广、研究（攻关）项目津贴补贴、必要的小型办公

设备、用品以及日常工作经费等费用。 

第十条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资金的使用： 

（一）严格实行项目管理，完善项目经费管理制度。 

（二）项目经费专款专用，确保资金安全和完成预期建设任务。 

 

第四章  项目产出、管理与考核 

 第十一条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应形成以下项目产出： 

（一）技能大师工作室具备必要的工作条件，定期开展活动。 

（二）建立完善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办法，规范运作。 

（三）通过传、帮、带，使技艺技能得到传承，引领青年教师及学生成长。 

（四）立足行业企业进行技术攻关、解决企业生产技术难题；积极参与企业

技术装备引进、技术改造、咨询服务项目，将创新成果、绝技绝活、具有特色的

生产操作管理方法及时应用总结推广。 

（五）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六）立足专业，积极参与人才培养、教学改革与研究、科研与社会服务，

并完成申报书确定的预期目标与成果。 

 第十一条 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实行二级学院归口管理。主持人所在二级学

院负责日常的管理和支持。二级学院要加强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的过程指

导、支持和管理，健全管理制度，按年度向学校提交工作总结报告和项目过程管

理资料。 

 第十二条 项目建设期满，组织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会同教务处、科技

处等部门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业绩成果进行考核。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组织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 5 - 

 第十五条 本办法中的相关业绩认定标准与《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岗位任

职条件（试行）》中的业绩认定标准一致。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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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申报工作室名称                           

 

填  报  时  间                           

 

 

 

 

 

 

组织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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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职业（工种）  职业资格等级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码  

电话  手机  

 

 

 

 

工作 

简历 

 

 

 

 

 

 

 

 

 

 

 

 

 

 

 

 

技能特长 

和 

工作业绩 

 

 

 

 

 

 

 

 

 

 

县区级及以上 

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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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团队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工种） 职业资格等级 技能特长 主要业绩 

        

        

        

        

        

        

项目建设收支预算 

项目金额（万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经费

开支

预算 

开支项目 金额（万元） 计算依据 

   

   

   

   

   

小计   

项目建设任务 

序号 预期建设任务与内容 负责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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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初审意见： 

 

 

 

 

 

 

负责人（签章）：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处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章）：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